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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视野

王安石变法中国家经济与财政
行为的货币化导向
———基于青苗、免役二法的考察

俞菁慧

摘 要: 宋代财政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王安石变法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段。在宋神

宗朝以前，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征收和使用权重相对有限。在两税、和买、专卖

等领域中，货币主要作为征收物、支付手段、准价工具以及中转角色而存在。在实物主

导的经济模式下，货币机制未能得到充分拓展。王安石变法开启了新的经济与财政模

式，并以货币运作为导向。常平新法通行青苗钱借贷。在还贷时，虽然设置货币与实物

双选可能性，但政府通过粮食基准价的设定，驱动农民选择货币还贷，实质上构成了比

较完整的货币借贷闭环，同时也引发了新旧两派关于实物与货币借贷的论战。免役法

进一步拓展了货币化的广度与纵深，开始深入到基层劳役领域: 劳役执行模式( 雇募) 、
结算法( 货币) 、财政统筹( 国家财政) 三方面体现出免役法的深层变革逻辑，也是劳役

货币化的基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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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著作有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 元朝货币政

策之形成过程》，林松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

版; 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论著太多，不一一例举。

宋代货币的相关研究面向颇多，既有《两宋货币史》这样的通论，也有关于城乡货币经济、铜铁钱、
纸币钞法、货币政策与流通等专题讨论。①总体而言，北宋时期国家财政的货币化进程，尤其是王安石变

法以来所形成的国家经济行为与财政中的货币化问题，因涉及大量新法细节，很少有人做过细致深入的

研究。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货币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变”事件。新法派对货币的理

解( “泉布”“泉府”“轻重”“利孔”“开阖敛散”等) 以及在新法系统中的尝试与广泛应用，产生于思想观

念与创造力极为活跃但又积弊重重的北宋中后期，既有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它的成败与利弊纠葛长期

以来深入人心。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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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征收和使用权重

在研究新法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征收和使用权重问题。宋代的常

赋以实物为主，“岁赋之物，其类有四: 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① 而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铜

铁钱实际上只是“曰金、铁”之一类，占比非常少。以熙宁十年为例，当年夏税 1696 万贯石匹两，钱 385
万贯，占比 22. 7%; 秋税 3504 万贯石匹两，钱 173 万贯，占比仅 4. 9%。货币( 铜铁钱) 在两税全年的占

比也不过 10. 7%，十分有限。②

上供物中经常存在折变现象，“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③ 不管最终

折成何种实物抑或是铜铁钱，折变行为并不影响两税征取的整体结构。此外，只要存在钱与实物的折算

问题，很容易出现“倍折”与“贵折”现象:“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

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④在税赋系统中，钱既是征收对象之一，也是

不同物产之间的“准价”工具。
两税中有折变，还有支移，“其输有常处，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⑤，

两者存在一些有限的“货币化”空间。如“折斛钱”，将粮食折变为现钱征收; 又有“脚钱”，“不愿支移而

愿输道里脚价者”⑥，即通过输钱来免除远途支移，“脚费，斗为钱五十六”。⑦ 不管是因支移而增取的

“地里脚钱”、部分州县“折斛钱”，还是少数地区的“丁身钱”，在赋税系统中仍占少数，不足以影响整体

货币权重。
正赋之外，尚有和买、和籴，两者皆以货币为重要支付手段。所谓和买绢，即官方在特定时期、特定

区域向民间采购绢帛，“官给其直，或以钱，或以盐”。⑧ 和买原则上倡导政府与百姓之间平价交易，但实

际上很容易造成变相征取。到了南宋又衍生出“折帛钱”⑨，其中和买绢部分折算成钱无偿收取，实质上

演变成新税种。
和买与市籴应该是政府最大规模的以货币为主导的面向民间的集中采购了。比如元丰五年和买绢

帛量“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匹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⑩10，市籴规模往往会更大，神宗朝河

东一地，其和籴规模要远超二税:“河东十三州二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二万四

千有余。”⑩11缘边军储多仰赖于和买和籴，货币在国家财政中的支出量虽然大，但本质上也只是政府与基

层交易中的支付工具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和买、和籴中的“预买钱”“预付钱”( 对农民而言是“预借钱”) ，在形式上有点接近

政府贷款。其主要形式是钱物或物物交易，朝廷出钱或盐，“旧以钱、盐三七分预给”⑩12，百姓输绢帛或粮

食，特殊情况下还会再折算回钱。熙宁初，王广渊为京东转运使负责和买䌷绢，“率千钱课绢一匹，其后

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千五百”⑩13。即转运司前一年出 1000 贯“预买”来年绢一匹，到了第二年和买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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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以助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宋史》卷 175《食货上》，第 4236－4237 页。
《宋史》卷 175《食货上》，第 4234 页。
同上，第 4242 页。
同上，第 4235 页。
同上，第 4233 页。



连带正税绢每匹输钱 1500 贯。在这组操作名义上是“和买绢”，但钱折绢、绢又折成钱。政府预借给

农民钱，第二年连本带利收回的还是钱。这在当时观感非常不好，“假和买䌷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

分之息”①，程颢等认为王广渊是假借和买之名在放政府高利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罕见，由于年景、需
求、奸猾操控等因素，政府采购的确存在不对等交易可能性。“初，预买䌷绢务优直以利民，然犹未免烦

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浸困，其终也，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②从形式上看，和买、
和籴仍主导实物交易，钱在里面主要扮演支付和准价工具。然而钱、物反复相折，所有的溢价因素都会

体现在价格上，致使“物重而价轻”，最终折算成钱而由百姓承担。
和买、和籴法中的政府预借或预付模式与后来的青苗、市易借贷，存在某种形式上的相似性，这种实

物为主导的借贷法在未来很有可能进一步走向货币化。仁宗朝以来的“陕西青苗钱”③到王安石变法时

期的“常平青苗钱”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或者说，从偏实物型的政府预买预借法到偏货币型的青

苗市易借贷法，这种政府“借贷”模式的演进是考察新法货币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视角，后文详述。
再考察一下朝廷的专卖财政。专卖法因时因地而变，往往万变不离其宗，此处以盐茶法为例。盐法

一般有两种: 或通商，向商人征收商税; 或官卖，政府以盐本钱收盐，然后设场专卖。茶专卖要更严格一

些，“天下茶皆禁，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④。“( 园户) 岁课作茶输租，余则官悉市之。”⑤和

盐法一样，以茶本钱收茶，“择要会之地”设场专卖，有点像政府统购统销模式。
与和买、预买法那种政府向基层百姓的单方面收购不同，茶、盐专卖还涉及更复杂的商贾交易或远

程军事贸易。商贾贸易是专卖体系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商人通过缘边入中粮食而获得交引，于各地请盐

之后再自行销售，或“至京师给以缗钱”⑥。此外还有商人在京入纳金银钱帛而得盐、茶钞等。范祥改革

盐政，推行钞盐法，商人向政府入纳实钱得盐钞，然后请盐销售。茶法类此，“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

以射六务、十三场茶”⑦。
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专卖物资的茶、盐、香药等( 在各地榷货务) ，作为军储的粟米粮食和马匹( 入中

或交易于缘边) ，和钱( 入钱于京师或缘边) ，三者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三角贸易关系。军储仰赖商人入

中，缘边需要粮、钱与马匹; 京师开封府是茶盐等券钞贸易的集散地，对实钱的需求量非常大，“三四年

间，有司以京师切须钱”⑧，“论者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⑨云云。于是，茶、盐、钱等成

为了驱动商人进行远程投运和缘边军事贸易( 如以茶博马等) 的重要战略物资，后来还添入“东南缗钱、
香药、犀齿”所谓“三说”等。⑩10

所有上述物资中，钱承担着多样灵活的“中间”角色。对商人而言，它既是支付、兑付手段，可以通

过入纳钱来兑换茶、盐、香药等; 同时也可以作为商人需求对象，比如这里说到的“东南缗钱”以及“入粟

请钱”的“现钱法”等，致使京师的缗钱尤其紧俏。
纵观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的货币运作，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其一，作为实际征取或变相征取的税

收对象( 比如两税、商税或折税钱等) ; 其二，支移折变中，作为物与物之间的“准价”手段，以钱为媒介，

折而又折; 其三，作为大宗商品和专卖物资的重要支付手段( 和买钱、籴本钱、茶本钱、盐本钱等) ; 其四，

在商贾介入的专卖贸易中则是关键性的兑付、中转物资。总之，北宋传统国家财政中货币运作已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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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 175《食货上》，第 4233 页。
同上，第 4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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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9《仁宗皇帝》，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88 页。
《文献通考》卷 18《征榷考五》，第 505 页。
《宋史》卷 183《食货下》，第 4477 页。
同上，第 4479 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后文简称《长编》) 卷 100，天圣元年春正月壬午条，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2313 页。
《长编》卷 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丙戌条，第 1937 页。
《宋史》卷 183《食货下》，第 4484 页。
同上，第 4483 页。



化，政府也懂得如何通过货币( 含券钞) 进行各种细分运作，来达成所需要的实物变转和远程军事物资

贸易。不过在这些经济行为中，实物性仍是其重要特征，货币机制依然主要服务于自然经济与实物经济

模式。确切地说，货币机制与货币化进程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二、青苗法与青苗钱

那么，王安石变法到底带来了哪些新的货币化尝试? 它的货币运作的广度与深度又如何? 抑或形

成了哪些新的货币运作机制?

在国家经济和财政行为中( 包括赋税、和买籴、征商、专榷、铸造、财政总体收支等) ，关于货币化考

察有两个比较直观的面向: 一个是货币在这些经济行为中的使用权重或占比问题，另一个则是货币机制

的展开及其运作方式的多样化问题。王安石变法开启了新的经济与财政模式，我们自然也要对其中的

货币化问题予以一番新的考察。因新法所涉及的货币面向太广，本文我们将以青苗、免役二法为中心进

行考察。
熙宁二年九月，朝廷颁布青苗法。此次青苗法与旧常平法挂钩，常平仓原有敛散功能不变，在此基

础上增加并突出借贷功能，所谓“新法之中，兼存旧法”: 其一，通有无，广蓄积，欠时赈粜，平抑物价，灾

伤赈济等，继续体现作为常平旧法职能，仍以实物赈贷为主。其二，提供青苗钱借贷，振小农乏绝，抑制

兼并，此为新法职能。新法之“新”并非只是体现在政府借贷行为上，更重要在于其中的货币化导向。
确切地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尝试以货币为主体的全国范围的政府借贷。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考察。
首先来看放贷( 预支) 环节。青苗放贷以货币为主体，“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

给”①，“其两仓见钱，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每于夏秋未熟以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立定预支”②。
发放青苗钱是青苗借贷的通行法则，即使农民名义上申请粮食，政府仍以货币形式发放，如熙宁三年诏

申明“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③

常平新法以原常平、广惠仓为基盘，其物资储备以钱、粮食为主。“今诸路常平、广惠仓略计千五百

万以上贯石”④，又汇聚各路钱物，诸如“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买陕西盐钞钱”等⑤。不过，待到发放

青苗钱时，粮食也可以通过转运司进行钱斛兑换，转化为现钱放贷，“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

籴，其可以计会转运司用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

给”。⑥ 总之，从各种执行条例上来看，政府给出去的主要是钱，即我们熟知的青苗钱。这一点与之前陕

西青苗钱法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后续诏令往往会说明“陕西青苗钱例 /法”，两者从放贷模式上来看非常

接近。
再看青苗借贷规模。从熙宁到元丰年间，随着借贷本金的不断投入和青苗利息盈收等，到元丰后

期，常平借贷规模已基本稳定在每年千万贯以上: 元丰三年，散 1318 万贯石匹两，敛 1500 万; 元丰四年，

散 1383 万，敛 1197 万。⑦ 其中元丰三年最高触及 1500 万贯石匹两，几乎可以匹敌熙宁十年的夏税规

模。熙宁后期，常平总物资达 3739．4 万贯石匹两，⑧而政府严格限定常平仓储投放比例“常留一半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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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给散”，①因此，这里所呈现的敛散量最多不过常平总体量的一半而已。
其次来看还贷环节，这是青苗借贷货币化导向的关键，也是新旧两派的核心争议所在。熙宁二年，

制置三司条例司建言:

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给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

钱者，皆许从便。②

政府以现钱发给农民，后令其“随税纳斛斗”，这是通行给纳法。但为了保证百姓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官方设定在请贷时也可选择粮食( “内有愿给本色”) ，而还贷时也可以选择还钱( “纳时价贵，愿纳钱

者，皆许从便。”) 于是在“请钱纳斛”的基本模式下，原则上还可以有“请钱纳钱”、“请斛纳钱”和“请

斛纳斛”三种模式。不过这种货币与实物交错的借贷法在实际执行上是困难重重的: 首先，给( 贷) 、
纳( 还) 两端———给钱还是给粮、还钱还是还粮———缺乏统一标准; 其次，除了“请钱纳钱”这种纯粹

意义上的货币贷款之外，其他三种几乎都要涉及粮食价格在不同时期的反复折算。于是条例司又作

补充:

其给常平、广惠仓钱，依陕西青苗钱法，于夏秋未熟已前，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
����������

，立定预支每

斗价，召民愿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③

所谓“酌中物价”，即权衡一段时间内粮价波动而确立的中间价格，相当于时价，作为当年的粮食基准价

格。不过朝廷没有直接依从条例司的建议，而是重新规定了基准价格:

诏: 常平、广惠仓等见钱
��

，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例，取当年以前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
��������������������

直价例
���

，立定预支，召人户情愿请领。……其愿请斛斗者
�����

，即以时价
��

估作钱数
��

支给，即不得亏损官

本，却依见钱例纽斛斗
������

送纳。④

这则诏令信息量丰富，我们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无论是名义上“借钱”还是“借粮”，政府实际给出的都

是钱。“其愿请斛斗者，即以时价估作钱数支给”，即农民想要粮食，政府还是按“时估价”换算成钱发放

给农民，令其自行买粮即可。第二，也就是说在出俵( 放贷) 时，无论最终采取哪种偿还模式，都要确立

一个粮食基准价，为方便来年偿还时核算。于是，这个“粮食基准价”的设定就成了最关键要素。条

例司最初给的建议是“约逐处收成时酌中物价”( 即“时价”) ，但此条诏令则最终规定为“取当年以前

十年内逐色斛斗一年丰熟时最低实直价例”，相当于以“十年最低价”为粮食基准价。为方便读者理

解，笔者曾将这一诏令所内含的各种“政策信息”以数据模式，制成了一张常平青苗俵散及还纳本息示

意表。⑤ 我们假设还纳和请领“时价”为 20 文 /斗，“十年内最低价”为 10 文 /斗，官方向农户俵散 1000
文，见表 1。

表 1 常平青苗俵散及还纳本息示意表

借贷方式 换算方式 实际支给 还贷数 实际价值

现钱例

( 借钱)

1000 文 /100 斗

最低价: 10 文 /斗
1000 文

1200 文( 还钱) 1200 文

120 斗( 还粮)
2400 文

时价: 20 文 /斗

斛斗例

( 借粮)

50 斗 /1000 文

时价: 20 文 /斗
1000 文

1200 文= 120 斗( 还粮)

最低价: 10 文 /斗
2400 文

时价: 20 文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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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数据一换算我们可以发现，“请钱还钱”( 请 1000 文还 1200 文) 毫无疑问是最省心省钱模式，尤

其是对农民而言。然而只要是“还斛斗”，给纳时就必须按照十年最低的价格进行换算，即借 1000 文，

当还 1200 文，如果折算成粮食则需还 120 斗( 按最低价 10 文 /斗) 。但因时价是 20 文 /斗，这 120 斗就

相当于 2400 文实值，这对农民来说既不划算也不现实。
这里笔者在“十年最低价”与“时价”之间只用了一倍价格差，但实际上也有可能不止一倍。可以

说，政府相当于通过价格杠杆设置了一个还实物预亏的结果，以此驱使百姓主动选择以现钱还贷。当

然，在现实中也不排除还贷的时候粮食时价与十年最低价相比高出不太多的情形，因为市场转易存在损

耗与钱贵物轻等情况，农民宁可选择看上去不太划算的实物还贷。但绝大部分情况下，时价可能远远高

出十年最低价，从而使农民在青苗借贷还纳时不可避免地趋向唯一一种官方认可的模式———请钱还钱。
青苗借贷政策中以价格驱使农民纳钱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政府通过最低基准价的设定来引导农民选

择还贷模式，而基准价与时价之间的差价越高，以现钱还贷为趋向的价格驱迫性因素就会越明显。而当

时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对话更是明确指向这一点。
上曰:“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

���������
，如何令纳?”安石曰:“贵则民自纳钱

������
。”

上曰:“纳钱则仓但有钱，凶年何以振贷?”安石曰:“常平米既出尽
������

，则常平但有钱
������

。非但今法

如此，虽旧法亦不免如此。”①

王安石的表述非常直白，“贵则民自纳钱”的背后隐藏的正是以粮食基准价( 价格政策) 驱动货币还贷的

基本逻辑。
总之，青苗法不管是借贷还是还贷方式，整体上都在推动或导向货币借贷。虽然依旧杂糅实物形

式，比如在常平敛散“以钱银谷帛贯、石、匹、两定年额”②，这本身也与常平仓性质，或者说常平新法兼通

“实物赈贷”与“青苗借贷”两种属性相关。但总体而言，并不改变新法在常平借贷问题上的趋货币化尝

试。这种趋向自然也被反对阵营看在眼里，成为青苗法争议的焦点。
熙宁三年，新旧两大阵营领袖———王安石与韩琦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交锋，就是关于青苗借贷及其背

后“国服之息”的辩论。两人穷尽经学理论，本质上无非“货币”与“实物”两套经济逻辑在对抗。反对

者针对的其实并不是国家借贷行为本身，而是背后的货币化的取向。更确切地说，其质疑并不针对贷款

发放的货币化，而是还纳本息的货币化。在他们眼里，常平旧法已经受到了新法功能的严重挤压，传统

的实物型经济模式正在被新法主导的货币模式所“蚕食”。韩琦云: “去岁河朔丰熟，……若乘时收敛，

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无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

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③

反对阵营主要有两个质疑点: 首先是常平储备的货币化，即常平仓因货币储量的增加而影响到旧式

常平赈贷法。如司马光言: “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谷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

平，专行青苗也。”④其次是常平借贷的货币化及其货币利息形式。这一点在论辩中明确地体现为两种

“国服”理论———物息与钱息、实物敛散与货币敛散———之间的对抗。文彦博云:“此法( 青苗法) 于乡村

之民行之，以待夏秋成熟，折还斛斗丝帛，即谓之举放; 若只令纳本利见钱，即谓之课钱。”⑤而对“课钱”
担忧事实上正是新法实际执行中的“货币化”导向。

可以说，当时关于青苗法的几乎所有争议，诸如青苗息钱、钱荒问题以及“天子开课场”“有损国体”
等，本质上都是来自于对新法所执行的货币化( “钱”) 导向的忧虑。王安石变法通过政府借贷模式(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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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市易借贷) ，以更直接、更彻底的方式将这个问题抛了出来并执行开来，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来自传统

儒家经济观念的挑战。韩琦、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代表着传统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模式下，从生产本位出

发的实物( 物产) 模式:“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

耳。”“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篲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①“两税不征粟帛而

征钱，吏得为奸以病民。”②在他们眼里农民手里只有物产，没有太多的钱，像青苗法这样的货币借贷体

量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已经“侵蚀”到旧常平的实物赈贷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接受类似和买、和籴、陕西青苗这样的实物主导下的预买预借法，却不能容忍青苗借贷的根本原因。

三、免役法与免役钱

如果说青苗法与青苗钱代表着货币化性质与运作面向( 货币借贷与货币利息) ，那么免役法则开启

了货币化的广度与纵深，开始由赋税、征纳、仓储领域深入到劳役领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范

围内的劳役“货币化”尝试。历史上租税征纳由实物走向货币形态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同样，劳役

也经历了艰难的货币化尝试: 由“差役”走向部分“雇役”，再到熙宁免役法的全体出钱“免役”。虽然最

后还是被人为终止了，但免役法依然称得上是该进程中的一次激进变革，预示着未来劳役发展的方向与

可能性。这一进程还需要从宋仁宗朝的衙前改革说起。
仁宗朝改革派立志整顿差役之弊，相继出台限田及乡户衙前③等方案，然而收效甚微。之后，几乎

所有人都将目光转向了雇募之法。英宗时，司马光提出: “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

之，以优重相补。”马端临评述云:“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④并言“( 韩、蔡诸公) 过欲验乡之

阔狭、役之疏密而均之……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丰欤!”⑤在他看

来，熙宁役法改革之变“差”为“募”是唯一出路。王夫之以为“免役之愈于差役也，当温公之时，朝士已

群争之，不但安石之党也。民宁受免役之苛索，而终不愿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无异情”⑥。后人对役

法的走向其实已经形成一定共识。司马光在元祐时主张全面恢复“差役”而不留任何余地，其实并非一

开始就反对雇募模式，而实为新法所激。
熙宁四年十一月，朝廷颁募役法:

诸户等第输钱，免其身役，官以所输钱，立直募人充役。输钱轻重，各随州县大小、户口贫富、土
俗所宜。( 小注: 谓以家业钱或田亩或税钱之类。) 计一岁募直及应用之数，留准备钱，不得过一分，

立为岁额。仍随逐处均敷至第三或第四等，不足，听敷至第五等( 小注: 坊郭自随逐处等第均定。)
即贫乏而无可输者勿敷。⑦

从颁行条例来看，熙宁役法有几个核心特点: 第一，全民输钱免役( 少数户等除外) ，“诸户等第输钱”; 第

二，收拢的免役钱由政府统筹募役及支出; 第三，输钱多少，因地制宜，“各随州县大小、户口贫富、土俗

所宜”，并执行财产标准，“谓以家业钱或田亩或税钱之类”; 第四，预留一分作为“准备金”以应对灾伤;

第五，立定岁额，均敷到诸等户。在熙宁后期保甲执役政策出台之前，本次役改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 过

去的乡村差役基本被免役输钱所取代 ( 军员、官员代役除外) ，与此同时，相关役钱由国家支配、统一

支出。
同样是募役需求，新役法与之前司马光等人倡导的“半募役”模式有着质的区别。第一，司马光、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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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等只是停留在“募役”部分替代“差役”这一步，并不排斥差役，但免役法却是排斥“差役”的，募役是

唯一方案。第二，全民“免役”，民户一概缴纳免役钱或助役钱，以货币方式结算，实现基层统一货币化

役改方案。第三，免役法还不光是简单货币化问题。汉武帝时“更赋”允许个体之间私自货币结算，不

经由国家，但熙丰免役钱的收支结算则要求统一经由政府之手，由政府来主导完成财政统筹、转移支出。
这与个体“私自雇役”还是国家层面的“局部雇役”，都有本质区别。而这三层在役法改革诉求方面是逐

步递进的，分别从劳役执行模式( 雇募) 、结算法( 货币) 、财政统筹( 国家财政) 三个方面体现出免役法

的深层变革逻辑，也是劳役货币化的基本逻辑。
“免役钱”是国家财政统筹与货币化努力的直接结果，由“差”改“雇”( 募) ，雇佣的本质在于货币结

算，货币结算则要求个体劳役充分地货币化，熙宁役法在开始阶段，除了部分可替代劳役外，几乎没有给

差役留下太大空间。那么这里“货币化”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
首先，货币化的背后是某种均平诉求。免役法令民户均出“免役钱”，然后募人充役，随本役轻重给

钱。其他如坊郭户、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等原无差役者，按照等第均出“助役钱”。① 这种“出钱免

役”的方法整体改变了乡村差役格局和力役兑付方式。新法意图通过货币化来实现乡村力役的均衡摊

敷，以应对旧差役制度下的不均性、机会性、人为性等问题。毕竟从理论上讲，货币可量化，兑付方式简

明清晰，比人为品定差役要客观得多。但事实上，货币主导下的均平模式依然会被体制本身所限制，版

籍、户等、财产制定标准、地区差异等是最大的牵制因素。劳役货币化对税收的均衡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②，于是相继产生了一系列辅

助政策，但又引发基层强烈反弹。熙宁七年诏: “闻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役钱则下户太重。”③熙

宁九年，荆湖路察访蒲宗孟言: “两路元敷役钱太重，民间出办不易，至每年所收，广有宽剩。”④元丰二

年，提举司言: “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户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轻重不

均。”⑤所以，免役法推行近十年，政府依旧还在为役钱不均问题所困扰。只是从“差役”到“免役”，人们

对均平问题的考量方式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个体劳役的不平等性转变为货币均敷的不平等性。
其次，免役法使劳役的“量化”、“统筹”和“预算机制”开始进入一般财政程序。就承役者而言，不

同等级的差役可以通过货币来权衡轻重与风险大小，谓之“依轻重制禄”( 可“量化”) ; 就雇役端而言，

被雇者的劳役以货币的形式完成结算( 可“结算”) ; 就国家层面而言，通过适当的预算机制来测算某地

区的役钱总额、实际支出以及预留宽剩比例( 可“预算”) 。⑥ 这样，承役端与雇役端通过政府的财政统

筹来完成劳役交接，以及其他类型的财政支出。熙宁九年，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 收 1041 万贯硕匹

两，支 648 万两贯硕匹。⑦ 免役钱收支总额虽仍以“贯石匹两”计，然而细分到各地区，从开封府路到两

广路，基本以钱“贯”或钱金银“贯两”计算，实物收支结算仅占据极少数。再看免役钱的规模，至“( 元

丰) 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⑧。免役钱的

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同时期的常平借贷，而在货币使用占比上( 征收与支出) 只会比后者更高。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乃至各地的基层劳役被清晰地量化为一组组免役财政数据，并开始纳入国家的

财政统筹中。免役钱除了作为主项雇佣经费支出外，还要进一步对接全国吏禄、水利基建、灾伤准备种

种。在征收之前，这一切都是事先纳入政府预算的。王安石云: “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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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水旱之用”①;“常留二分宽剩，以为水旱阁放之备”②。而更重要的支付导向在于吏禄，“用免役钱禄

内外胥吏”③。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全国范围内胥吏“劳役”的货币化。根据王安石的

《周礼》“稍食”观，即凡为公家付出劳动的，理当获得相应报酬( “稍食”) ，与其公然受贿为生，不如合法

予之。王安石云:

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赂养吏人……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

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④

又熙宁四年五月，

上又言:“曹司都不与禄，反责其受赇废事，甚无谓。”安石曰: “本收助役钱有剩者，将以禄此

辈。”上曰:“以见役钱便可早定法制，使知。”⑤

吏禄是一笔大宗经费，免役钱是其重要来源之一。“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

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然皆取足于坊场、河渡、市例、免行、役剩、息钱等。”⑥以京师开封的变化为例，

“初，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又不在是

焉”⑦。从几无吏禄到全面赋禄，包括全国范围的胥吏阶层收入和部分基层县官的增收，每年度如此大

的财政开支基本是通过新法的货币手段与财政统筹进行运作的。
第三，货币财政所实现的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宋人对货币的权衡与量化特征已有了初步认识，

谓之“多寡有准”。⑧ 货币财政的重要特征就是对货币机能充分利用。免役法为解放农村劳动力和游手

安置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以货币预算、结算来实现力役的调配，漆侠先生评价:“免役法的实

施，用货币代替了极大部分的差役，从而使劳役制残余更进一步地缩小，这不能不算是一个进步的

表现。”⑨

劳役的货币结算在历史上有过先例，但是以如此大规模货币化方式，甚至是“全面货币化”来驱动

劳动力配置，在历史上是从来未有过的。汉代“践更”“过更”法似曾为货币化的一线曙光⑩10，但“践更”
法仅限于私人雇募，“过更”法虽由国家统筹，但只针对“三日之戍”。唐租庸调之“庸”基本以绢帛等实

物形式兑现，两税法货币、实物并行，“庸”已纳入其中而差役不免。⑩11 以上种种终究没有免役法这样全

面以货币为主导方式。
当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吕惠卿提出“给田募役”模式，以实物性的土地作为劳役报酬。说起来依

旧还是免役、雇募模式，仅结算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哪怕是一点点的实物补偿倾向，也遭到王安石的激

烈反对，成为他们师徒政见隔阂、日后分道扬镳的重要导火索之一。王安石重新上台后，首要的便是罢

去给田募役法，恢复原免役钱征收模式。
第四，货币运作机制一旦成型之后，就会迅速拓展并进入模式化发展进程。青苗借贷模式与免役模

式完全可以理解为两套不同的货币运作机制。
首先，青苗法代表着货币借贷及利息机制，“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 免役剩钱，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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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① 不仅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可以用来借贷生息，原则上所有的“闲钱”都可

以如此操作。这是王安石变法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以至于“常平青苗例”成为了财政运作上的一项

“惯例”。其次，免役法则代表货币预算和货币结算机制，意味着劳役服务与部分上供义务都可以货币

方式来结算。因此在免役法之后，顺理成章地就会出现“免行法”。
初，京师供百物有行，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凡诸行陪纳猥多，而赍操

输送之费复不在是。下逮稗贩、贫民，亦多以故失职。肉行徐中正等以为言，因乞出免行役钱
����

，更不

以肉供诸处，故有是诏。②

免役法与免行法其实是同一原理，前者针对基层劳役，后者面向京师诸行上供。不管是乡户劳役还是行

户上供，新法之后都纳入货币结算，以“役钱”的形式承担。因此，“免行钱”一开始就被称为“免行役

钱”。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免役法在京师行户领域的延伸。它的征收模式、转移支出形式也与免

役钱高度雷同: 也是按照财产标准，也是面向吏禄。详定行户利害条贯所奏:“应开封府委官监分财产，

当官议定，或令探分，毋得辄差行人。……今众行愿出免行钱，乞从本所酌中裁定，均为逐处吏禄。”③

结语

宋代财政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中，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关键性的尝试与突破时段。新法开启了新的

经济与财政模式，并以大规模货币运作为导向。常平新法执行青苗钱借贷。在还贷时，政府虽然设置货

币与实物双选可能性，但通过极为低廉的“粮食基准价”设定，驱动农民选择货币还贷。青苗借贷的现

实指向性与操作性，实质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货币借贷闭环。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新旧两派关于实物与

货币借贷的论战。免役法则进一步拓展了货币化的广度与纵深，开始由农业生产领域深入到基层劳役

领域: 分别从劳役执行模式、结算法、财政统筹三方面展现出深层的变革逻辑，也是劳役货币化的基本

逻辑。
王安石变法中的货币化问题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课题，除了本文所探讨的青苗、免役二法之外，尚

有均输、市易、盐茶( 钞法) 、货币铸造等诸多面向。尤其是市易一法，其商业借贷模式、货币机制以及由

此产生诸多经济功能，又是自成系统。至于整个新法体系背后更深刻的经济与货币运作逻辑，笔者将另

文专论。

( 责任编辑: 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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